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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垂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大足区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规范垂钓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和《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足区禁钓区及禁捕水域垂钓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禁钓区为常年禁止垂钓的水域，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水域，具体参照《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等规定执行。

本办法所称的禁捕水域是指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的《重庆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名录》中确定禁捕的水域，我区按照其他重点水域（大足区）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禁钓期为禁捕水域禁止垂钓的时间，为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垂钓是指使用钓具、钓法获取钓获物的行为。

第二章 禁钓区、禁钓期的管理

第六条 禁钓区内禁止垂钓。
禁捕水域在禁钓期内禁止垂钓。在禁捕水域的非禁钓区、非禁钓期内，垂钓者应以不破坏渔业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不扰乱治安秩序为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垂钓活动。
第七条 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及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为垂钓管理工作的牵头单位，公安、城管、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依职责协同实施监管。

第八条 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及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应当依据各自职能职责，在禁钓区域设置清晰、醒目的禁钓标识标牌，明确标注禁钓区范围和禁钓期。
第九条 新设立或取消的禁钓区、禁捕水域自动纳入本办法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有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垂钓行为的管理
第十条 在禁捕水域的非禁钓区、非禁钓期内，每名垂钓者应当使用一根鱼竿（鱼线），鱼钩钩尖总数不超过两个的钓具进行垂钓。 

第十一条 在禁捕水域的非禁钓区、非禁钓期内进行休闲垂钓需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禁止使用国家和我市公布的禁用钓具；

（二）禁止使用探鱼设备、视频辅助装置等工具；

（三）禁止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窝料；

（四）禁止以泥鳅、虾类等水生生物作为饵料、窝料；

（五）禁止利用船艇、排筏、其它水上漂浮物等工具；

（六）禁止使用钩宽超过2cm的鱼钩，钩宽是指钩尖到钩柄的最小距离。

禁止钓获国家和市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如误钓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必须及时放回。误钓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有明显外伤的，应及时报告区渔业主管部门，开展收容救护工作。

禁止钓取不符合国家、市规定规格的渔获物。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垂钓要求。
第十二条 在符合规定的水域举办团体性垂钓活动（赛事）的，主办单位应当提前15日向区农业农村委报备活动时间、地点、参加人数、使用方法和钓获物种类等事项，活动举办时，区农业农村委应现场监督检查。活动举办方应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承担安全生产、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渔业资源保护主体责任，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垂钓人员应当具有安全意识，主动识别和避让危险区域，在符合规定的水域规范进行垂钓活动。
第十四条 垂钓人员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得损坏堤防、护岸等设施，不得向水体或岸边丢弃垃圾、废弃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离开垂钓区时，应当将废弃物回收带离。

第十五条 在禁钓区、禁钓期内，因科研、资源监测、引种需要进行垂钓的，必须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实施。

第十六条 垂钓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相关部门应该按照规范要求强化监管、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坚决查处非法垂钓行为。
第四章 职责分工

第十八条 全区垂钓管理工作，由相关部门和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分工协作和负责。

（一）区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非法捕捞等涉渔违法犯罪活动，查处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等行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根据职能职责落实渔政、生态环境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二）区生态环境局负责查处垂钓过程中造成的水污染违法行为。
（三）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河道、景观河道等水域的垂钓管理工作。

（四）区交通运输委负责依法查处非营运船艇在通航水域参与运送垂钓人员的行为，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利用“三无”船艇、排筏、其它水上漂浮物进行非法垂钓行为。
（五）区水利局负责加强对水库、河流的管理，将非法捕捞、非法垂钓纳入河长日常巡查范围，协助相关部门对天然水域及人工设施水域、天然禁捕水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勘界认定。

（六）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禁捕水域垂钓管理，设置标识标牌，指导镇街依法查处非法垂钓行为。
（七）区文化旅游委、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接受团体性垂钓活动（赛事）的报备和监管。

（八）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市场销售水生野生动物、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九）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按属地管理原则，依照职责权限做好本辖区内垂钓管理工作，履行河长制工作职责，协同有关部门在禁钓区域设置标志标识、围栏等设施。开展日常巡查、执法、宣传、劝导工作，化解群众纠纷，查处非法垂钓行为。

（十）水库管理单位、自来水公司、电力部门、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应在危险区域设置标识标牌并加强日常巡查。

（十一）区民政局应引导钓鱼运动协会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相互监督作用，营造依法文明垂钓的氛围。
（十二）其余部门依职能职责开展垂钓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各部门、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应当充分利用宣传告示牌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互联网媒介，对垂钓人员进行文明垂钓教育，引导公众依法依规进行垂钓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进行垂钓活动的，根据《大足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 年）》规定，由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 在禁钓期内进行垂钓或不按规定进行垂钓活动的，由区农业农村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指导镇街依法查处。

第二十二条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在垂钓活动中违反其它法律法规之规定的，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职责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垂钓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相关人员依规依法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执行期间如遇重大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重制定单位负责解释。

附件一 ：                                   2024年城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4个）
	序号
	水源地名称
	所在河库
	水源类型
	水源所在镇
	保护区划分范围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1
	大足区龙岗街道濑溪河渝大水务公司西门水厂水源地
	濑溪河
	小型河流
	龙岗街道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2
	大足区宝顶镇化龙水库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清明桥3万吨水厂、重庆市大足区曙光水电实业有限公司宝顶自来水厂水源地
	化龙水库
	中型水库
	宝顶镇
	以清明桥3万吨水厂取水口和宝顶自来水厂分别为圆心，半径为1000米的扇形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的整个湖库。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

	3
	大足区中敖镇上游水库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西门3万吨水厂、大足区中敖镇自来水厂水源地
	上游水库
	中型水库
	中敖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4
	大足区珠溪镇玉滩水库双桥经开区双路镇水厂、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营管处水源地
	玉滩水库
	大型水库
	珠溪镇
	以双桥经开区双路镇水厂取水口和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营管处取水口分别为圆心，半径为1000米所划的扇形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的整个湖库。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


附件二：                        2024年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34个）
	序号
	水源地名称
	所在河库
	水源

类型
	所在镇街
	保护区划分范围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1
	泗马河高笋自来水厂水源地
	泗马河
	小型河流
	智凤街道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2
	大足区龙水镇濑溪河黄泥自来水厂水源地
	濑溪河
	小型河流
	龙水镇复隆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3
	高登河拾万自来水厂水源地
	高登河
	小型河流
	拾万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4
	淮远河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公司万古营管所水源地
	淮远河
	小型河流 
	万古镇
	观音堂堤坎上游10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观音堂堤坎上游1000米至15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5
	通天河一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古龙自来水厂水源地

	通天河一库
	小型水库
	古龙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6
	响水滩河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三驱自来水厂水源地

	窟窿河
	小型河流 
	三驱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7
	响水滩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三驱自来水厂水源地
	响水滩水库
	小型水库
	三驱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8
	跃进水库水源地

（石马水厂、金山水厂）
	跃进水库
	小型水库
	石马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9
	雍溪河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雍溪自来水厂水源地

	雍溪河
	小型河流
	雍溪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10
	豹子塘河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珠溪自来水厂水源地
                                                                                                                                                         
	豹子塘河
	小型河流
	珠溪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11
	坛子凼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沙坝自来水厂水源地


	坛子凼水库
	小型水库
	珠溪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2
	东风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季家自来水厂水源地


	东风水库
	小型水库
	季家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3
	钟家沟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宝山自来水厂水源地


	钟家沟水库
	小型水库
	铁山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4
	西北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铁山自来水厂水源地


	西北水库
	小型水库
	铁山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5
	金竹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宝兴自来水厂水源地


	金竹水库
	小型水库
	宝兴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6
	胜光水库高升自来水厂水源地


	胜光水库
	小型水库
	高升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7
	群乐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高坪自来水厂水源地


	群乐水库
	小型水库
	高坪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8
	瓦厂沟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瓦厂沟自来水厂水源地


	瓦厂沟水库
	小型水库
	高坪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19
	胜天湖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国梁自来水厂水源地


	胜天湖水库
	小型水库
	国梁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0
	黎家坎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回龙自来水厂水源地


	黎家坎水库
	小型水库
	回龙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1
	豹子塘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龙石自来水厂水源地


	豹子塘水库
	小型水库
	龙石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2
	黄木沟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黄木沟自来水厂水源地


	黄木沟水库
	小型水库
	拾万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3
	一碗水水库高升先进村

农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一碗水水库
	小型水库
	高升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4
	小太平水库中敖双柏村

农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小太平水库
	小型水库
	中敖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5
	自力湾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土门自来水厂水源地


	自力湾水库
	小型水库
	珠溪镇
	整个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洪水期正常水位库岸四周水平纵深30米陆域。
	
	

	26
	十里沟水库双桥经开区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水源地


	十里沟水库
	水库型
	双路街道
	正常水位线以下的整个水域。
	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27
	骑龙水库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邮亭子店水厂水源地


	骑龙水库
	水库型
	邮亭镇
	整个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纵深1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分水岭
	/
	正常水位线以上（一级保护区以外）库周纵深1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分水岭

	28
	濑溪河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智凤自来水厂水源地


	濑溪河
	小型河流
	智凤镇
	登云桥堤上1100米整个河宽。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登云桥堤上1100米至16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29
	宝林水库宝林村

农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宝林水库
	水库型
	龙岗街道
	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20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30
	濑溪河倒马坎段龙岗前进村农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濑溪河
	小型河流
	龙岗街道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区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1500米，下游100米至2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

	31
	双河水库中敖金盆村

农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双河水库
	水库型
	中敖镇
	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20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32
	大檬子沟河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宝山自来水厂水源地


	大檬子沟
	河流型
	铁山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下游70米拦水坝，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50米范围内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3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1000米范围内的陆域（东至宝山水厂旁村道边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以及省道S302公路建筑控制区。

	33
	麻柳冲水库水源地


	麻柳冲水库
	水库型
	高坪镇
	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道路排水沟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34
	淮远河协丰自来水厂水源地


	
	
	
	为新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范围正在调整中。
	
	
	


附件三：

	重庆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名录——其他重点水域（大足区）

	编号
	河流名称
	禁捕范围
	备注

	
	
	起点（下游）
	止点（上游）
	所跨行政辖区
	禁捕涵盖范围
	

	1
	濑溪河（沱江支流）
	大足区珠溪镇马王村与荣昌区万灵古镇交界处
	大足区中敖镇上游水库坝下
	大足区、荣昌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玉滩水库除外（库尾位置：大足区珠溪镇玉河村）

	2
	珠溪河（濑溪河支流）
	大足区珠溪镇下头桥（与濑溪河交汇处）
	大足区与荣昌区河包镇交界处
	大足区、荣昌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豹子塘水库除外（库尾位置：大足区珠溪镇八角村）

	3
	窟窿河（濑溪河支流）
	大足区宝兴镇李家坑与玉滩水库交界处
	大足区铁山镇西北水库大坝下
	大足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4
	响水滩河（窟窿河支流）
	大足区三驱镇庙儿坡（与窟窿河交汇处）
	大足区季家曙光村4社东塘沟大堰塘
	大足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响水滩水库除外（库尾位置：大足区三驱镇新明村）

	5
	化龙溪（濑溪河支流）
	大足区棠香街道（与濑溪河交汇处）
	大足区化龙水库大坝以下
	大足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6
	小安溪（涪江支流）
	大足区邮亭镇新利村与永川区交界处
	大足区邮亭镇新利村啃子桥与荣昌区交界处
	大足区、永川区、铜梁区、合川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包括：三元桥溪、九岭溪、杨家桥溪、和尚桥溪、张家河、大肚子溪、杜田沟、滴水岩河、龙滩河、土桥子溪、锅底凼溪
	　

	7
	淮远河（小安溪支流）
	大足区雍溪镇玉峡村叉河口与铜梁区土桥镇河水村交界处
	大足区玉龙镇东兴村东兴3队白纸场
	大足区、铜梁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鸡公岩水库除外（库尾位置：大足区玉龙镇长岭村），黄木沟水库除外（库尾位置：大足区拾万镇福利村）

	8
	塘坝河（嘉陵江支流）
	大足区高坪镇冒咕村与潼南区新胜镇大湾塘交界处
	大足区高坪镇新兴7社两岔河水库
	大足区、潼南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9
	平滩河（琼江支流）
	大足区国梁镇曲水村半边街与铜梁区小林镇鱼龙村交界处
	大足区宝顶镇香山社区3组于家沟
	潼南区、大足区、铜梁区
	包括与干流水域一体的河汊水域，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